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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：作为黄老学派的典型代表，帛书《黄帝书》在阐发其“齐家”理论时强调君王一定要处理好三种家庭关系：父子关系，夫妻关系，父兄关系。《黄帝书》认为，只有这样，君王才可能治理好一个国家。《黄帝书》的“齐家”理论，最终归属于其“君道”论。而且，这一理论系从《老子》发展而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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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所周知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是主张积极入世的，儒家有关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理念，便是这一主张的集中体现。
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分支的道家在发展演变过程中，产生了黄老一派，其典型代表便是帛书《黄帝书》
（以下简称《黄帝书》）。黄老学派也主张积极入世，例如，在《黄帝书》中，有关“齐家”的理论，便相当丰富。以往学界虽曾就《黄帝书》展开过多方面讨论，但并未见到此一方面的著作或文章。笔者不揣浅陋，试就《黄帝书》的“齐家”理论略作探讨，以求教于方家。
一
其实，早在道家的奠基之作——《老子》那里，便已经有了“齐家”的理论。与《黄帝书》同墓出土的帛书乙本《老子》称：

修之家，其德有余。 ……以家观【家】。(((90

这便是《老子》的“齐家论”。《河上公章句》注曰：

修道于家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顺，夫信妻贞。其德如是，乃有余庆及于来世子孙。……(孰亡孰存。)以修道之家观不修道之家也。(((207-208
从“父慈子孝，兄友弟顺，夫信妻贞”字句来看，我们可以肯定，《老子》的“齐家”理论，带有非常明显的强调“修身”的意味，即强调修道者应加强自身的品德修养，这一点与儒家是相同的。

二

《黄帝书》的“齐家”理论，与《老子》明显不同。
首先需要说明的是：《黄帝书》中也有着丰富的有关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理论。而且，《黄帝书》的这些理论，明显地服务于其“君道”论，即君王维护和巩固自己统治的权谋之术。
 非常明显的是，“君道”论的主体是君王。所以，《黄帝书》中提到的“家”，也往往是指“君王”之家。
从君臣关系而言，君王的家人也属于臣下。但是，由于君王家人的地位特殊，君王与其关系处理得当与否，将直接影响到国家和社稷的安危。所以，《黄帝书》特别强调：君王一定要处理好家庭关系。《称》曰：

    内事不和，不得言外。细事不察，不得言【大】。(1(82
《称》认为，如果连家庭内部事务都处理不好，就没有资格处理家外事务；如果连小事都处理不好，就没有资格处理大事。
《称》的这种意见，当然是针对家庭负责人——父而言。《经法·大分》开篇也声称：
观国者观主，观家观父，能为国则能为主，能为家则能为父。(1(49

《大分》认为，要考察一个国家如何，关键在考察这个国家的君主如何。要考察一个家庭如何，关键在考察这个家庭的当家人（父）如何。有能力处理好国家政务的，就可以胜任君王。有能力处理家庭事务的，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。这里，《大分》将“君”与“父”并举，其中的含义非常明确：对于君王而言，必须首先处理好家庭内部事务，才可以做一家之主；而只有能够做一家之主，才可能由小家及大家，治理好一个国家，从而胜任君王的职责。

《黄帝书》详细介绍了君王“齐家”时必须处理好的三种家庭关系。这三种关系主要包括：

第一，父子关系。

《黄帝书》首先从普遍意义上强调君王必须处理好父子关系。《称》曰：

行曾（憎）而索爱，父弗得子。行母（侮）而索敬，君弗得臣。(1(82
《称》在这里运用互文手法指出，如果父亲或君王行为恶劣，却想得到别人的尊敬或爱戴，那么，即使是从儿子或其臣下那里，也是得不到的。这是从反面提醒君王应该立德修身，从而为处理好父子之间的关系打下良好基础。在强调“修身”这一点上，《黄帝书》与《老子》是相同的。在此基础上，《黄帝书》着力分析了君王与其继承人——太子之间关系的处理。
首先，《黄帝书》认为，太子人选一旦确定，就必须确保其“独尊”地位。《称》曰：
    立正敌（嫡）者，○不使庶孽疑焉。……疑则相伤，杂则相方。(1(81
疑，读为擬，比也，(3(3511等同之义。杂，共也。(3(3037方，读为妨，害也。(4(206《称》认为，一旦确立了嫡长子的王位继承身份，就必须保持其独尊地位，不能让其他任何一个子弟拥有与他相同、甚至超过他的权势。否则，他们就会互相妨害对方，甚至同室操戈。
《左传·隐公三年》曰：
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，曰庄姜，美而无子，卫人所为赋《硕人》也。又娶于陈，曰厉妫，生孝伯，早死。其娣戴妫，生桓公，庄姜以为己子。公子州吁，嬖人之子也。有宠而好兵，公弗禁。庄姜恶之。石碏谏曰：“臣闻爱子，教之以义方，弗纳于邪。骄、奢、淫、泆，所自邪也。四者之来，宠禄过也。将立州吁，乃定之矣；若犹未也，阶之为祸。夫宠而不骄，骄而能降，降而不憾，憾而能眕者，鲜矣。且夫贱妨贵，少陵长，远间亲，新间旧，小加大，淫破义，所谓六逆也；君义，臣行，父慈，子孝，兄爱，弟敬，所谓六顺也。去顺效逆，所以速祸也。君人者，将祸是务去，而速之，无乃不可乎？”弗听。其子厚与州吁游，禁之，不可。桓公立，乃老。(5(30-33
    卫庄公已经立桓公为王位继承人，却又宠爱好武事的公子州吁，并且对石碏的进谏置之不理。这样，同室操戈也就不可避免了。到隐公四年，桓公即位还不到一年，就被州吁纂杀。由此来看，太子“独尊”地位的确立，是必须的了。
其次，《黄帝书》也郑重警告君王，太子会成为其统治的严重威胁，即：如果君王处理不好与太子之间的关系，致使其拥有过大权力，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家庭的安宁。
《称》曰：

子有两位者，家必乱。(1(82
“子有两位者”，即身为儿子却有了父亲的威权。通常情况下，在君王家庭内部，作为王位继承人的太子身上往往容易出现这种忤逆的情形。《称》认为，如果出现此种情形，将直接导致家庭混乱。

《经法·大分》则将这种“子有两位”的情形称作“其子父”或“嫡子父”，进一步地，《大分》将其视作威胁国家社稷的“六逆”之首：

凡观国，有六逆：其子父……虽强大不王。……适（嫡）子父，命曰上曊，群臣离志。(1(49
“其子父”，即上文的“子有两位”，主要表现为“太子尊显，徒属众强，多大国之交，而威势早具”(((111。《大分》认为，如果君王依旧在位，但却出现太子行使父权的情况，这就叫做君王昏庸，会导致大臣离心离德。出现这种情形的话，即使再强大的国家，也很难称王天下。更有甚者，则会如《经法·亡论》所言：“六危：一曰适（嫡）子父”，即这种“子父”的情况将会成为导致国家陷入危亡境地的首要因素。
既然如此，君王应该如何处理？《黄帝书》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。但我们不难看出，《黄帝书》强烈反对太子权力过大，也就是说，《黄帝书》主张，君王应将太子的权力限定在可控范围之内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做到“子事父，……顺”，将“天下治”，否则就是“逆”，将“天下乱”。 (6(466
第二，夫妻关系。

关于夫妻关系的处理，首先，《黄帝书》也主张“独尊”的原则。《称》曰：

    立正妻者，不使婢（嬖）妾疑焉。疑则相伤，杂则相方。(1(81
《称》认为，如果君王立了正妻，就不应当再让其他妾小的权势与正妻等同。否则，极易在家庭内部引发混乱，甚至危及君王的统治。

《史记·周本纪》曰：
    三年，幽王嬖爱褒姒。褒姒生子伯服，幽王欲废太子。太子母申侯女，而为后。……竟废申后及太子，以褒姒为后，伯服为太子。……申侯怒，与缯、西夷犬戎攻幽王。……遂杀幽王骊山下，虏褒姒，尽取周赂而去。(7(147-149
幽王本已经立申侯女为王后，其子为太子，后来却又宠爱褒姒，竟因此而废掉王后及太子，结果导致申侯不满，引犬戎攻杀幽王。由此可见，君王正妻的地位确实需要着力维护。
其次，《黄帝书》也从反面郑重警告君王，如果妻子与其争权，则将成为其统治的严重威胁。《经法·大分》提到的“六逆”中，夫妻争权也被作为其中一“逆”：

主两则失其明，男女挣（争）威，国有乱兵，此胃（谓）亡国。……主两，男女分威，命曰大麋（迷），国中有师；在强国破，在中国亡，在小国灭。(1(49
“主两”，即“两主”，也就是《韩非子》所说的“一家二贵” (6(52，上升到治国层面则是指君主的权威与后妃的势力形成两个权力中心(((32，如果两者互相争权夺利，将导致国家政治混乱，失却清明，出现兵乱，臣下将不知所措。强国面对这种情形将走向破败，中等国家面对这种情形将走向衰亡，小国面对这种情况将走向覆灭。

更有甚者，《黄帝书》认为，如果后宫势力胜过君王，将直接壅塞国家政治。《经法·亡论》将这种情形视作“三雍（壅）”之一：

内立（位）朕（胜）胃（谓）之塞。……从中令外【谓之】惑，……(1(55
“内位”、“中”，意思基本一致，魏启鹏先生认为指太后、后妃等后宫势力。(4(74-75《亡论》认为，如果后宫的势力胜过君王，君王将被闭塞，无法正常主政，而后宫发布的命令往往使臣下迷惑，国家政局也因此混乱。基于这些考虑，《黄帝书》强调君王必须处理好夫妻之间的关系，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。
关于夫妻关系的处理，《黄帝书》基本思想与父子关系的处理一致，即君王应将妻子权力限定在可控范围之内。如果能够做到“妻事夫，……顺”，将“天下治”，否则就是“逆”，将“天下乱”。 (6(466
第三，父兄关系。

除了父子关系、夫妻关系外，君王齐家时，还面临着如何处理父兄关系的问题。
何谓“父兄”？《韩非子》曰：“侧室公子，人主之所亲爱也。”(6(54据此，“父兄”系指君王除妻、子之外的家族人员。《韩非子》又说：“兄弟不服，必危社稷”， (6(24 “父兄贤良播出曰游祸，其患邻敌多资” (6(435。因此，君王对父兄关系处理得当与否，也将直接关乎其统治的成败。
首先，《黄帝书》强调君王要善待家族人员。《经法·亡论》曰：

上杀父兄，下走子弟，胃（谓）之乱首。(1(55
意思是说，如果君王既杀害自己的父兄一辈，又赶跑自己的子弟一辈，那么君王就将成为祸患的罪魁祸首了。

其次，《黄帝书》依然从反面郑重警告君王，父兄等家族成员也可能成为其统治的严重威胁。《亡论》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：

六危：……六曰父兄党以亻费。。危不朕（胜），祸及于身。……外立（位）朕（胜）胃（谓）之亻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……(1(55
“父兄党”，《韩非子》曰：“父兄大臣上请爵禄于上，而下卖之以收财利，及以树私党。”(6(58            由此来看，“父兄党”当指君王的父兄等近亲以权谋私，发展个人势力。“亻费。”，余明光先生释为违抗，(8(68魏启鹏先生释为搏击，(4( 73大意一致。《亡论》认为，君王的父兄会结成一党，对抗君王。如果君王不能战胜包括这种情况在内的各种危逆情形，将给自身带来祸患。
春秋时期的楚国，父兄势力往往成为王权的极大威胁。其中，楚灵王、楚平王更公然以父、兄身份相继夺得王位。据《左传》记载，鲁襄公二十八年（公元前545年），楚康王去世，其子熊麇即位。但大权落到了熊麇的叔叔、楚康王的亲弟弟令尹公子围手里。公子围完全以楚王的姿态处理楚国的内政外交事务，熊麇则被完全架空。到鲁昭公元年（公元前541年），趁着熊麇生病，围将其缢弑，并杀掉熊麇的两个儿子，逼走自己的一个亲弟弟公子比，直接登上王位，是为楚灵王。可惜楚灵王没有吸取自己夺取王位的经验，重用了自己的另外一个亲弟弟公子弃疾，先后封其为陈公、蔡公，致使其手握重兵，楚国方城之外完全成为弃疾的势力范围。到昭公十三年，公子弃疾联合公子比及其他反灵王的势力，发动政变，逼杀灵王，并最终夺得王位。是为楚平王。

可见，君王确实应该将父兄权力限定在可控范围之内，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
《黄帝书》还指出，如果上述第二种情况和第三种情况同时出现，即内外两种势力交织在一起，那么君王将面临不可收拾的局面。《经法·亡论》曰：

外内皆朕（胜）则君孤直（特）。以此有国，守不固，单（战）不克。……外内遂静（争），则危都国。……一人主擅主，命曰蔽光。从中外周，此胃（谓）重雍（壅），外内为一，国乃更。(1(55
何为“擅主”？《韩非子》曰：“夫日兼烛天下，一物不能当也；人君兼烛一国，一人不能拥也。”(6( 217据此，“一人擅主”当指君王为一人所蒙蔽甚至是控制。《亡论》认为，如果内外两种势力都胜过君王，那么君王将孤立无援，以这种状况来保有国家，将无力防守，更无力征战。如果内外两种势力相互争斗，将给都城甚至整个国家带来严重危险。如果内外两种势力中有任何一人可以蒙骗并控制君主，那么这就好比遮住了日光。这样的话，从内到外，君主都将面临重重包围与壅闭，再加上内外串通一气的话，那么，君王自己的国家也将变成别人的了。这也难怪《黄帝书》要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强调君王必须处理好种种家庭关系了。
三

很明显的是，在强调“修身”这一点上，《黄帝书 》与《老子》是相同的。不同的是，《老子》讲“齐家”，一则过于简略，二则最终落脚于加强品德修养。相比之下，《黄帝书》有关“齐家”的理论，则要丰富得多，详尽得多。而且，《黄帝书》最终落脚的是君王如何才能牢牢地把大权掌控在自己手里，这便是《黄帝书》强调权谋之术，亦即强调“君道”论的最终目的所在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说，《黄帝书》大大发展了《老子》“齐家”的理论。

《黄帝书》的“齐家”理论，可以称得上是丰富，却未必完美。通过以上所论来看，《黄帝书》一直是从反面提醒君王必须正确处理三种家庭关系，否则将严重危及其统治。我们不得不补充的是，君王的家人给君王统治带来的决不可能仅仅是威胁，更可能是支持与帮助。这一点，就连一直强调利益至上的《韩非子》都曾经指出过。
但《黄帝书》中并没有见到此一方面的论述，这不能不说是其“齐家”理论中的缺撼所在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倒可做出推断：《黄帝书》很可能产生于《韩非子》之前。当然，有关《黄帝书》产生年代的问题，就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了。
参考文献：
�《礼记·大学》曰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；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……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详见杨天宇：《礼记译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版，第800~801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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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郭店楚简《老子》乙组有“修之家，其德有余。……□□□家”字样。详见荆门市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，第118页。帛书《老子》甲本此处阙文。因帛书《老子》乙本与《黄帝书》系同一字体抄写，故此处选取帛书乙本《老子》与帛书《黄帝书》进行比对，乙本阙文则参考更早出土的简本《老子》乙组补足。


�《礼记·大学》曰：“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，而能教人者无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。孝者所以事君也，弟者所以事长也，慈者所以使众也。《康诰》曰：‘如保赤子。’心诚求之，虽不中，不远矣。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。一家仁，一国兴仁；一家让，一国兴让；一人贪戾，一国作乱：其机如此。此谓‘一言偾事，一人定国’。尧、舜率天下以仁，而民从之；桀、纣率天下以暴，而民从之。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从。是故君子有诸己，而后求诸人；无诸己而后非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故治国在齐其家。《诗》云：‘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’宜兄宜弟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《诗》云：‘其仪不忒，正是四国。’其为父子、兄弟足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此谓治国在齐其家。”（详见：杨天宇：《礼记译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806页。）有关《礼记·大学》中的这段文字，历来不乏注、译、评之文。笔者以为，最精到者当属明人李贽：“虽说‘齐家’，到底只说‘修身’，正为家之本在身。《大学》宗旨，‘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’耳。”（详见：[明]李贽《四书评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，第8页。）“以修身为本”，李贽借用《大学》之语，道破了《大学》的宗旨所在。所以，尽管《大学》此段文字在阐释如何“齐家”，但其最终依然落脚在“修身”上。换言之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《大学》认为，只要修身养性，具备了良好的德行，自然可以“齐家”。单就将“齐家”理论落脚于修身而言，《老子》与《礼记》无疑是相同的。


�张舜徽先生将这种权谋之术称为“道论”：“‘道论’二字，可说是‘道家理论’的简称。它的具体内容，便是‘君人南面之术’。” 详见张舜徽：《周秦道论发微·叙录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2年版，第2页。笔者则从质命名，将这一“君人南面之术”称为“君道”论。


� 有关引文的解读，主要参考了余明光：《黄帝四经今注今译》，长沙：岳麓书社1993年版；陈鼓应：《黄帝四经今注今译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；魏启鹏：《马王堆汉墓帛书<黄帝书>笺证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2004年版。以下恕不另注。


�原文的篇题是《经法·六分》。李学勤先生考证认为“六”为“大”之误，详见李学勤：《马王堆帛书<经法·大


分>及其他》，载陈鼓应主编：《道家文化研究（第三辑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274～282


页。这一意见得到了魏启鹏先生的赞同。本文行文中采取了李、魏两位先生的意见。


� 由目前史料来看，先秦时期太子弑父，主要有以下几例：楚穆王，蔡国太子般，莒国太子仆，莒国展舆，越王朱句，越国王子诸咎等。他们弑父的原因，各不相同，有的是为保王位继承权，有的是因为妻子被夺，但似乎都与其权力大小没有瓜葛。


�夫妻关系处理不当，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导致妇人干政，刘泽华先生称其为内宠干政。他认为内宠干政会出现诸多不利影响：第一，引起正统权力与变异权力之争，导致最高统治层的重新结合；第二，内宠这种寄生权力同原有的权力结构，以及用文谋武功而得来的权力是不相合的，从而引起内乱；第三，内宠活动范围尽管比较狭小，又很脆弱，但往往想攫取最高权力，因此常常表现出疯狂性，破坏了原来的政治平衡。详见刘泽华：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，天津：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58页。


� 事见《左传》。


�例如《韩非子》曾说：“备危恐殆，急置太子，祸乃无从起。”详见王先慎：《韩非子集解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98年版， 第51页。





(((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：《马王堆汉墓帛书（壹）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。


(((王卡点校：《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93年版。


((([汉]班固撰、[唐]颜师古注：《汉书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62年版。


(((魏启鹏：《马王堆汉墓帛书<黄帝书>笺证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2004年版。


(((杨伯峻：《春秋左传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90年版。


(6(王先慎：《韩非子集解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98年版。


(7([汉]司马迁撰、[宋]裴骃集解、[唐]司马贞索隐、[唐]张守节正义：《史记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2年版。


(8(余明光：《黄帝四经今注今译》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1993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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